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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海曲说法 D02

小奎普法服务专栏

专刊电话：18663392801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高阳 张立华

雇员帮别人修完坟墓后，
回家途中遭遇车祸身亡，在事
故车主某汽车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已经赔偿其配偶及子女
1 6 万余元损失后，其配偶及
子女又将雇主告上法庭，要求
其赔偿损失共计 10 余万元，
法院未予支持。

2013 年 3 月 24 日，岚山
人李明(化名)帮王强(化名)修
祖坟。完工后，当晚由王强招待
吃饭，晚上 8 点左右，刘某用三
轮摩托车拉载李明回家，行驶
至青赵线路段时与案外人孙亮
(化名)驾驶的重型自卸半挂牵
引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李明
死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
亮负主要责任，刘某负次要责

任。重型自卸半挂牵引车登记
车主为某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该车辆投保了交强险。

事故后，李明的配偶及子
女向岚山区法院提起了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
2013 年 6 月 21 日，经该院依
法审理，判决某汽车运输服务
有限公司对李明的配偶及子
女在交强险之外的损失承担
70% 的责任，刘某承担 30% 的
责任。因该事故车购买了两份
交强险，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
额内赔偿李明的配偶及子女
各项损失 16 万余元。

在这次的侵权责任纠纷
案件中，死者李明的配偶及子
女主张，虽然已经得到了赔
偿，但那是在交通事故案件中
的赔偿，死者李明是为王强提
供劳务回家途中遭遇车祸的，

李明与王强是雇佣关系，王强
应再次赔偿自己损失。于是将
雇主王强告上法庭。

岚山区法院认为在侵权
第三人(事故车主某汽车运输
服务有限公司)已向雇员履行
了赔偿责任后，雇员无权再向
雇主求偿，原告方再次向雇主
王强索赔已无法律依据。在考
虑到原告方精神方面遭受巨
大打击的情况下，经该院多次
调解。今年年初，王强最终同
意支付原告方 5000 元经济帮
助款。

【法官说法】
根据 2 0 0 3 年 1 2 月最高

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11 条规定：

“雇员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
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

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
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
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这时雇
主的赔偿责任仅仅是一种替
代责任，是法律给予雇员的一
种选择权利，即使雇员选择了
雇主赔偿，雇主赔偿后也有权
利向侵权人追偿。

“实质上本案是上述两种
情况的结合，在李明遭受交通
事故死亡后，其家属已通过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获
得了赔偿，双方的民事权利义
务关系灭失，即侵权第三人才
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办案法
官介绍，在侵权第三人已向雇
员履行了赔偿责任后，雇员无
权再向雇主求偿，也就是雇员
不能因为一次侵权行为，获得
双重赔偿，只能是二选一。

帮帮别别人人干干活活回回家家途途中中遇遇车车祸祸身身亡亡
法院：死者不能从撞人者和雇主处获得双份赔偿

扔树条致人眼伤残

被判赔偿 6 万余元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刘斌 王蓉) 俩学
生放学后在小区玩耍，因发生矛盾，
男生将带刺的树条扔向女生，致使
女生眼睛八级伤残，男生及其家长
被判赔偿 6 万余元。

2013 年 3 月 6 日，日照 14 岁的
李莉(化名)与 11 岁的孙明(化名)等
人放学后一起玩耍，因双方发生矛
盾，孙明将一根带刺的树条扔向李
莉，致李莉左眼受伤。

李莉受伤后到医院治疗，左眼
因树枝损伤导致玻璃体破裂，需要
更换玻璃体，其先后入院治疗 3 次，
花费医疗费两万余元。出院后，李莉
申请对其伤残、后续治疗费数额进
行鉴定，构成八级伤残。后因赔偿问
题未达成一致，李莉将孙明及其法
定监护人告上法院，请求赔偿损失。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到法律保
护，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害。孙明系未
成年人，其致李莉左眼受伤，孙明的
监护人应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李莉对事件的发生有一定过错，可
适当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根据
本案具体情况，酌定李莉承担 10%

的责任，孙明的监护人(孙明父母)

承担 90% 的责任，判决赔偿李莉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伤残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
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6 万余元。

孙明一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 年 3

月 26 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读者咨询
我与邻居耕地相邻，他

多种了我一分地，我们双方
没协商下来，我找村委调解，
村委没给调解下来。法院也
不受理，我该怎么办？

律师解答
关于你所咨询的土地使

用权纠纷问题，实质上是侵
权纠纷，法院是否受理取决
于 你 被 侵 权 土 地 的 法 律 状
态。

一、如果你所承包的土
地是被农村集体组织收回后
二次发包给你所在的村委其
他成员，应视为二次发包成
立，你就不能到法院提起诉
讼，你只能通过当地人民政
府协调处理此事。

二、如果你所承包的土
地是合法取得的有使用权的
土地，对方当事人是在你使
用过程中无正当理由强占你
的土地，应属侵权之诉，法院

应当受案解决，你在起诉时
应当提交你所取得土地承包
权的证书，土地的四至证明，
有关侵权事实方面的证据，
以便法院审查立案。

我不建议你为一分地的
小事与邻居对簿公堂，一是
因为该类诉讼举证证明土地
四至有难度，二是不利于邻
里团结，建议你寻求土地仲
裁部门调解处理。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邻邻居居多多种种了了我我的的地地，，我我该该咋咋办办

姜洪波，山东舜铭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从事律师工作以
来，共办理了各类诉讼及非诉
讼案件 800 余件，担任十余家
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
在知识产权领域具有深厚的理
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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